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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省质量状况白皮书发布
童装抽查合格率仅为68%

星报讯（记者 祝亮） 9月24日，省政

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安徽省质量状

况白皮书。

白皮书显示，洗衣机、空调、冰箱、防

爆电器、电子元器件（电动自行车用蓄电

池充电器）5 类产品的抽查合格率达到

100%；室内加热器的抽查合格率为

78.6%，主要不合格项目为其内部布线不

合理等。床上用品的抽查合格率达

100%；学生校服、羽绒及制品、羊毛及绒

制品、毛巾4类产品的抽查合格率达93%

以上；童装的抽查合格率为68%，主要不

合格项均为纤维含量不达标。

空气质量方面，2013年，全省16个地

级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6.6%，其中黄山、池州、六安和宿州4个

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高于90%。

星报讯（记者 雷强） 33家白酒生

产企业共计送出262.5万元的“好处费”

后，从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属的安徽省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中心同一名

女工程师手中，违规办到了生产许可

证。记者昨日获悉，这名不到40岁的女

工程师被判有期徒刑七年零六个月，并

处没收财产50万元。

出生于1976年的江丽娜，是安徽省

标准化院标准信息研究所工程师，原系

安徽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审查中心工作人员。法院审理查

明，江丽娜于2009年至2012年在安徽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属的安徽省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审查中心工作期间，在白

酒生产许可证的审查发放工作中，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超越职权范围，为黄山古

韵徽州酿酒厂等33家白酒生产企业办

理生产许可证，办证过程中非法收受他

人钱财共计262.2万元。其中，自2010

年开始，江丽娜先后为亳州老池酒业有

限公司、亳州古泥池酒业有限公司、亳州

刘秀贡酒酒业有限公司、亳州迎贺酒业

有限公司4家白酒企业办理白酒生产许

可证业务。期间，亳州迎贺酒业有限公

司老总贺某先后多次送给江丽娜40万

元。2013年3月因省质监局对江丽娜违

规办证的事进行调查，江丽娜因惧怕事

情暴露，曾退还给贺某20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江丽娜构成受贿罪

和滥用职权罪，遂以江丽娜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50万

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七年零六个月，

并处没收财产50万元。扣押在案的赃

款262.2万元依法上缴国库。

为拿“好处费”，违规办理酒企“出生证”
女工程师非法收受33家酒企262万，获刑七年零六个月

阜南县会龙镇闫庙村原村书记王新德遭多名群众实名举报，反映其利用职
务之便非法敛财，还对村民肆意刁难、殴打等等。目前，会龙镇停止了王新德村
书记的职务，阜南县纪委已对王新德立案调查。

村书记变“建筑商”
强行为村民建新房？

今年9月初，市场星报记者数次赶赴阜

南县会龙镇进行调查。村民王井彦说，他家

与王新德因土地问题发生纠纷，2014年6月

29日中午，王新德打电话约出王臣军和王

井彦父子，“5分钟后，对方多人手拿刀和铁

棍，向我父子砍来。”经法医鉴定，王臣军头

皮挫裂约8厘米伤口，脑震荡，胸部及左肩

部、四肢软组织挫伤。

据闫庙村刘志勤、王井昌等一些村民反

映，被王新德或其亲属殴打，主要是因为王

新德要求承建新房或索要土地，而王新德盖

房使用劣质水泥，致使未建好的房屋发生坍

塌。村民王文法称，2013年6月，为建新房

其交给王新德13万余元，当一层浇顶时，施

工方因使用劣质水泥导致顶层坍塌，“房子没

建好就放那儿了，王新德也不管了”。

9月10日，记者在王文法新房处看到，

混凝土碎块散落一地，房子至今无顶。据村

民统计，王新德在闫庙多个自然村给村民建

房47套（包括建成和在建的），另外开发的

房屋也有108间。村民提供的收据显示，为

建房，王金来交给王新德15万，王井龙交21

万，王洪金交10万，王井昌交15万。

与此同时，一些村民房子破旧快倒了，

村里却不让自行建新房。数年前，村民党治

芳和丈夫想翻盖房屋，但一直没有得到村里

允许。她家三间瓦房后来实在无法居住，就

在院子里搭个塑料大棚，将家搬进大棚。目

前此事引起阜南县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9

月10日，党治芳告诉记者，她接到上级部门

的通知，已经允许她家建新房了。

对于村民反映的种种问题，记者在

会龙镇政府采访了王新德。

对于建房纠纷，王新德说，村里有些

房子是王银为村民承建的，与他无关；王

文法的房子在建时发现有问题，后来拆

掉了。“我村书记就干了一个月，干工作

的时候得罪了一些人。”王新德说。

对于王井彦父子反映的情况，王新

德解释说，父子俩找到他，要求更换地

块，他经多次努力未果，王井彦父子对

其进行殴打，“现在我的大腿内侧和胳

膊上还有旧伤。”

9月17日，会龙镇方面发来了王井

昌、王井龙等村民与“王银”签订的建

房合同图片，其中一部分合同书上标

明，“与王银无任何纠纷”。记者联系

上王银，其称，这6份合同，因其当时有

纠纷发生，他已退出。

阜南县纪委立案调查
村书记数月前被停职

阜南县会龙镇书记金志刚告

诉市场星报记者，几个月前出现

王新德与村民发生冲突，双方各

有受伤，都构成轻伤害，已由公安

机关介入调查处理。

据金志刚介绍，由于王新德

工作能力较强，没有违法乱纪的

行为，后由村两委进行无记名票

推荐，升任村书记。今年4月份

王新德刚担任村书记，在村民强

烈反映下，王新德已被停职。换

届时，镇委、镇政府将按照相关

规定从严要求，即便被群众推

选，镇委也不允许其参选。对村

民反映的情况，金志刚称，有些

是事实，有些和实际情况不符。

“县纪委也在对村民反映的情况

进行调查。”

对于村民反映的多起伤害案

件，会龙镇派出所长陈建军以涉

及当事人隐私为由拒绝接受市场

星报记者的采访。

阜南县纪委工作人员李忠诚

表示，群众反映的关于王新德的

情况，已由阜阳市纪委转办至阜

南县纪委，县纪委已对此事立案

调查，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村书记“强行”为村民建新房敛财？
当事人称干工作得罪了一些人，阜南县纪委已立案调查

当事村书记解释称：干工作得罪一些人


